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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3

推荐成果排序汇总表

推荐单位（盖章）： 填报日期： 年 月 日

序

号
推荐成果名称

完成人

姓名

其中：主

要完成人

姓名

主要完

成单位

第一完成

人情况

教学成果奖公

示专栏网址

教学成果奖评

审专栏网址

教学成果奖评

审专栏网址用

户名和密码

1

2

3

…

注:1.成果如为教材，请在推荐成果名称后加写：（教材）。

2.第一完成人情况请填写：副厅级以上校级领导、其他校级领导、处级中层管理人员、其他中层管理人员，普通教师，

其他。

3.成果如属于个人，不应填写“主要完成单位”，如填写，视作申报主体为单位。

4.本表中的主要完成人信息应与《广东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推荐书》中的主要完成人信息一致。

5.特别提醒：应按本文要求提供单位纪检部门对所有主要完成人的政治表现、师德师风、廉政情况鉴定；否则，资格审查

不通过。


